
 
 

110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鐵路各級資位人員應考資格表 

資
位
別 

類
別 

類
科 

應 考 資 格 

高
員
三
級 

業
務
類 

會
計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各院、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 
三、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四、經高等檢定考試及格。 

運
輸
營
業 

技
術
類 

電
力
工
程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獨立學院以上學校工程科學、工業教育、工業電子、工業管理、

生物醫學工程、生醫光電工程、光電工程、光機電工程、光機電整

合工程、自動控制、兵器工程、系統工程、系統及船舶電機工程、

物理、計算機工程、計算機與控制、核子工程、航太與系統工程、

航空工程、航空太空工程、航運技術、動力機械、控制工程、通訊

工程、微電子工程、資訊工程、電力工程、電子工程、電子技術、

電子物理、電子計算機科學、電子通訊、電工技術、電信工程、電

視科工程組、電機工程、電機技術、電機科冷凍空調組、電機電力

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與自動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機電工程、機電自動化、應用物理、醫學

工程各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三、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 

四、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電
子
工
程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

立學院以上學校工程科學、工業工程、工業工程與系統管理、工業工

程與科技管理、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工業工程與管理、工業教育、

工業電子、化學、化學工程、化學暨生物化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生物機電工程、生物醫學工程、生醫光電工程、光電工程、自動化及

機電整合、自動控制、材料科學、系統工程、物理、計算機工程、計

算機科學、計算機管理決策、計算機與控制、核子工程、航空太空工

程、動力機械工程、控制工程、通訊工程、微電子工程、微機電系統

工程、資訊工程、資訊科學、電子工程、電子技術、電子物理、電子

通訊、電信工程、電視科工程組、電腦與通信工程、電機工程、精密

機械與製造科技、精密機電工程、輪機工程、機械工程、機械與自動

化工程、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機械與精密工程、機械與機電工程、

機電工程、機電光工程、機電光系統、應用物理、醫學工程、醫藥暨

應用化學各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三、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及格滿三年。 

四、經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員
級 
 

業
務
類 

事
務
管
理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

上學校各院、系、科、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 

三、經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四、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 

材
料
管
理 

運
輸
營
業 

技
術
類 

機
械
工
程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國外相當學制以

上學校各院、系、科、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得有證書。 

二、 經普通考試以上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及格。 

三、 經初等考試或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三年。 

四、 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 

電
力
工
程 

電
子
工
程 

佐
級 
 

業
務
類 

事
務
管
理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者。 

材
料
管
理 

運
輸
營
業 

場
站
調
車 

技
術
類 

土
木 
工
程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十八歲者。 



 
 

機 
械
工
程 

機
檢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電
子
工
程 

養
路
工
程 

附註 

一、本表所稱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

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行後之特種考試三等考試、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

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行前之特種考試乙等考試。 

二、本表所稱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

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行後之特種考試四等考試、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

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行前之特種考試丙等考試。 

三、本表所稱相當初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係指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

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行後之特種考試五等考試、民國八十五年一月十

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行前之特種考試丁等考試。 

四、所稱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係指檢定考試及格證書所

載得應考試之類科。 

五、所稱相當類科，係指同職系下各考試類科。 

六、學歷證書載有輔系者得依輔系報考。 

七、本表技術類別高員三級各類科第一款資格中未列明之系、組、所、學

位學程，其所修課程與各該類科專業科目有二科以上相同者（每科二

學分以上），亦得報考該一類科。 

八、各資位得視業務需要另訂特殊報考事項，於考試公告中規定之。 

 


